‌施工单位综合评分表
	‌评价维度‌
	‌评分项‌
	‌评分标准‌
	‌分值范围‌
	‌得分‌

	‌一、单位资质（10分）‌
	1.1 营业执照合规性
	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营业执照合法有效，经营范围涵盖施工内容
	0-10分
	

	‌二、技术能力与管理水平（20分）‌
	2.1 技术方案可行性
	技术方案科学合理，针对性、可操作性强
	0-10分
	

	
	2.2 进度控制能力
	工期计划合理，具备动态调整措施
	0-10分
	

	‌三、以往业绩与信誉状况（30分）‌
	3.1 类似项目经验
	近3年完成同类项目数量及规模（每项3分，最高15分）
	0-15分
	

	
	3.2 履约信誉
	无重大合同纠纷、行政处罚或安全事故记录（每项问题扣5分）
	0-15分
	

	‌四、人员保障与响应时间（30分）‌
	4.1 人员配备合理性
	项目经理资质、技术团队经验等
	0-10分
	

	
	4.2 应急响应速度
	承诺紧急维修2小时内查看现场、其他维修24小时内查看现场。
	[bookmark: _GoBack]0-20分
	

	五、维修服务承诺（10分）
	5.1维修服务承诺
	承诺维修服务质量保证期限，缺陷处理响应及时性
	0-10分
	

	总分
	
	
	
	


评分说明
‌评分标准‌：
‌优秀‌：达到或超过标准要求（得满分或90%以上分值）；
‌良好‌：基本符合要求，存在少量不足（得80%-90%分值）；
合格‌：部分符合要求，需改进（得60%-80%分值）；
不合格‌：未达到要求或存在重大缺陷（得0-60%分值）。
‌总分计算‌：
总分=各维度得分之和，满分100分；
评级标准：≥90分（优秀），80-89分（良好），60-79分（合格），＜60分（不合格）。
‌备注‌：
单位资质中任意一项不达标，直接取消参评资格。

